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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上海市造林项目竣工验收办法

为确保造林项目建设的成效，强化项目检查验收管理。

根据《上海市造林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沪绿容〔2023〕89 号），

特制定本验收办法。

一、验收范围

适用于市绿化市容局下达的年度造林计划，纳入市财政

专项资金补贴的生态廊道建设项目和生态公益林建设项目

的竣工验收。

二、验收内容

包括面积核查和质量检查，涉及项目完成情况、程序、

质量、养护管理及档案管理情况等方面。造林项目竣工验收

由各区绿化市容局组织完成。

三、验收程序

（一）建设单位在项目竣工后，对项目进行全面自查。

并编制验收材料，申请并获得项目面积核查结果。生态廊道

项目还应获得施工质量监督报告（建议书）。

（二）区绿化市容局组建验收小组，会同区发改委、区

财政局和区规划资源局开展验收。

由建设单位向所在区绿化市容局提出验收申请，并提交

验收材料。验收小组对验收材料进行程序性审查，并向建设

单位反馈审查意见。验收材料符合要求的，验收小组应在 20

个工作日内组织项目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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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验收通过后，由区绿化市容局出具书面项目验收

报告。

四、验收材料

主要包括：项目验收申请、项目自查验收报告及附表（附

表 1、2、3）、立项批复、作业设计批复及其文本、项目变更

调整的文件或材料、中标通知书、项目竣工报告、竣工图、

竣工决算、项目监理报告、工程总结、审价报告、苗木质量

抽检合格证明、植物检疫复检复查合格证明等。生态廊道项

目还应包括实施方案审核意见、施工质量监督报告或建议书、

土壤检测报告和审计报告等。

五、验收方法

（一）面积核查

由上海市林业总站统一委托第三方测量机构按相关标

准进行实地测量。

（二）质量检查

1、外业检查

主要对项目造林质量（苗木质量、规格、数量和成活率

等）、基础设施质量（水系、道路、沟渠等）及养护情况等

进行质量检查。建设质量检查采用抽样核查的方式，首先选

择有代表性的路线全面踏查造林地，按随机抽样的原则，选

择有代表性的造林地块进行现场核查后，填写造林质量、基

础设施质量验收表（附表 4、5）。

生态廊道和生态公益林建设项目抽样比例如下：

生态廊道建设项目造林地块数≤30 个的，抽样地块不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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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8 个，30 个＜造林地块数≤60 个，抽样地块不少于 10 个，

60 个＜造林地块数≤100 个，抽样地块不少于 12 个，造林

地块数＞100 个，抽样地块不少于 15 个，抽样面积不小于实

施面积的 15％；基础设施质量抽查比例不小于各项建设工程

量的 5%，抽查地点不少于 3 个。

生态公益林建设项目抽样地块不少于 5 个，抽样面积不

小于实施面积的 8%，基础设施质量抽查比例不小于各项建设

工程量的 5%。

2、内业检查

主要对项目管理程序、档案材料、施工质量和苗木质量

等相关材料的完整、规范性进行审查，并填写附表 6。

六、验收质量评定标准

（一）造林质量

1、按图施工：造林现场应与竣工图一致，竣工图应与

作业设计基本一致，如有变更应有项目变更调整相关手续。

2、苗木数量：全面清点核查地块内苗木数量，核实率

≥95%。

3、成活率：全面核查地块内苗木成活情况，成活率≥

95%。

4、苗木种类：实地核查苗木种类，应与竣工图相符，

核实率≥100%。

5、苗木规格：实地核查苗木的胸径，核实率≥90%；苗

木树高、冠幅等指标，核实率≥80%。

6、苗木质量：造林植物材料应符合《上海市造林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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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物检疫实施办法》和《上海市造林项目苗木质量检查实施

办法》的相关要求。

7、技术措施：应按照树种特性和主导功能进行合理修

剪，保持良好的树形结构；应按照设计要求，做好固定支撑、

绕干等技术措施。

（二）基础设施建设

1、按图施工：基础设施建设应与竣工图一致，竣工图

应与作业设计基本一致，如有变更应有项目变更调整相关手

续。

2、核查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与竣工图相符，核实率≥95%。

3、基础设施建设应达到作业设计明确的建设要求。

（三）养护管理

1、不使用除草剂，无检疫性有害生物。

2、及时清除死亡苗木并补植。苗木支撑到位，无林木

倾斜、倒伏等现象。

3、不存在违法侵占，违规套种其他作物。无违章搭建、

垃圾、建筑材料等杂物。

4、不存在积水，沟渠排灌不畅的情况。

5、不存在恶性杂草（如加拿大一枝黄花、水花生等）

及攀附、缠绕性强的藤本植物，其他影响苗木生长的灌草。

七、验收结果及应用

（一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项目为验收通过。

1、项目管理程序规范，档案材料完整。

2、造林质量符合标准，基础设施建设符合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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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新造林地后期管理养护到位。

4、建设内容核实率达到本办法中质量评定标准要求。

不符合上述条件，但能够进行整改的事项，由验收小组

出具整改意见，建设单位按照整改意见要求，抓紧组织落实

整改措施，整改完成后上报整改报告，由验收小组组织整改

验收,符合整改要求的项目为验收通过。整改验收须在整改

意见发出后 8 个月内完成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项目为验收不通过。

1、不符合造林专项规划或未依规办理国土空间用途管

制手续。

2、在执行植物检疫和林木种苗相关规定的过程中有弄

虚作假，拒不执行行政处罚裁决及未扑灭林业检疫性有害生

物等情况的。

3、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重大问题，存在纠纷未解决的。

4、项目经费运行出现违法、违纪、违规的。

5、发生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、重大森林火灾、重大

毁林案件、林地土壤被污染。

6、整改意见发出后 8 个月内未完成整改验收的。

区绿化市容局对验收通过的项目出具书面验收报告，并

在验收报告发出后 1个月内向市绿化市容局提出市级核查申

请；验收不通过的项目取消市财政专项资金补贴资格，由区

绿化市容局按照项目管理有关规定报市绿化市容局，收回预

拨补贴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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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

1、造林项目竣工验收自查情况表（一）

2、造林项目竣工验收自查情况表（二）

3、造林项目竣工验收自查情况表（三）

4、造林项目造林质量验收表

5、造林项目基础设施质量验收表

6、造林项目档案材料验收表


